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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事项

名称
权力事项种类

设定、行使依据及

有关条款
承办机构 实施权限 追责情形及依据 办理程序和时限 救济渠道

3700001027

001

对社会审计

机构出具的

依法属于审

计机关审计

监督对象审

计报告的核

查
其他行政权力

1.【法律】《审计法

》(1994年8月通过，

2006年2月修订)第三

十条：“社会审计机构

审计的单位依法属于

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

象的，审计机关按照

国务院的规定，有权

对该社会审计机构出

具的相关审计报告进

行核查”。

2.【行政法规】《审

计法实施条例》(199

7年10月国务院令第

231号，2010年2月修

订)第二十七条：“

审计机关进行审计或

者专项审计调查时，

有权对社会审计机构

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进行核查。审计机关

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出

具的相关审计报告时

,发现社会审计机构

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或者执业准则等情况

的，应当移送有关主

管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0

兖州区审计

局

负责对社会审计机

构出具的依法属于

县级审计机关审计

监督对象审计报告

的核查

1.【法律】《审计

法》(1994年8月通

过，2006年2月修订

)第五十二条：“审

计人员溢用职权、

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或者泄露所知悉

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的，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 ”

2.【行政法规】《

审计法实施条例》

(1997年10月国务

院令第231号，2010

年2月修订)第五十

五条：“审计人员溢

用职权、徇私舞弊

玩忽职守，或者

泄露所知悉的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的

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审

计人员违法违纪取

得的财物，依法予

以追缴、没收或者

责令退赔。”

程序：受理-审查

办结时限：无

60日内依法

向济宁市兖

州区人民政

府行政复议

办公室申请

行政复议，

或者在6个月

内向济宁市

兖州区人民

法院或任城

区人民法院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

鱼台县人民

法院任一人

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3.【地方性法规】《

山东省审计监督条例

》(2012年11月通过

,2017年9月修订)第

二十二条：“审计机关

进行审计或者专项审

计调查时，有权对社

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

关报告进行核查。对

社会审计机构存在违

反法律、法规或者执

业准则等情况的，应

当移送有关主管机关

处理”。

3.【行政法规】《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

处分条例》(2004

年11月国务院令第

427号，2011年1月

修订)第二十八条

:“财政部门、审计

机关、监察机关的

工作人员溢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的，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

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4.【地方性法规】

《山东省审计监督

条例》(2012年1

月通过，2017年9月

修订)第四十七条

:“审计机关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越法定职权

进行审计的；(二
)违反审计程序的



;(三)隐瞒审计

查出的违法违纪问

题的；(四)未按

规定将被审计对象

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的；(五)泄露所

知悉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的；(六

)打击报复被审计

对象的；(七)违

反有关廉洁从政规

定的；(八)其他

溢用职权、徇私舞
弊、玩忽职守的行

为 。 ”

5.【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监察法》

《行政处罚法》《

国家赔偿法》《公

务员法》《行致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山东省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

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o



3700001027

002

对被审计单

位进行通报

批评、警告

或者追究法

律责任的行

政处罚事项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审计法》(199

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

过 根据2006年2月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审计法》的决定》第

一次修正 根据202

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的决定》第二次修

正)第四十七条。:“

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拒绝、拖延提

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

资料的，或者提供的

资料不真实、不完整

的，或者拒绝、阻碍

检查、调查、核实有

关情况的，由审计机

关责令改正，可以通

报批评，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兖州区审计

局

负责对被审计单位

进行通报批评、警

告或者追究法律责

任

【行政法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审计

法实施条例》(199

7年10月2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231号公布2010

年2月2日国务院第

100次常务会议修订

通过)第四十七条

“被审计单位违

反审计法和本条例

的规定，拒绝、拖

延提供与审计事项

有关的资料，或者

提供的资料不真实

不完整，或者拒

绝、阻碍检查的，

由审计机关责令改

正，可以通报批评

给予警告；拒不

改正的，对被审计

单位可以处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可以处2万元以下

的罚款，审计机关

认为应当给予处分

的，向有关主管机

关、单位提出给予

处分的建议；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程序：受理-审查

办结时限：无

60日内依法

向济宁市兖

州区人民政

府行政复议

办公室申请

行政复议，
或者在6个月

内向济宁市

兖州区人民

法院或任城

区人民法院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

鱼台县人民

法院任一人

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3700001027

003

对被审计单

位封存资料

、资产的行

政强制事项

。制止被审

计单位正在

进行的违反

国家规定的

财政收支、

财务收支行

为的行政强

制事项。

行政强制

【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审计法》(199

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

过 根据2006年2月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审计法》的决定》第

一次修正 根据2021

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的决定》第二次修

正)第三十八条“审

计机关进行审计时，

被审计单位不得转移

隐匿、篡改、毁弃

财务、会计资料以及

与财政收支、财务收

支有关的业务、管理

等资料，不得转移、

隐匿、故意毁损所持

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

得的资产。审计机关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前

款规定的行为，有权

予以制止；必要时，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兖州区审计

局

负责对被审计单位

封存资料、资产的

行政强制事项。制

止被审计单位正在

进行的违反国家规

定的财政收支、财

务收支行为。

【行政法规】《财

政违法行为处分处

罚条例》(2004年
11月25日国务院令

第427号公布通过，

自2005年2月1日起
施行。)第二十三

条财政部门、审计

机关、监察机关依

法进行调查或者检

查时，在有关证据

可能灭失或者以后

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审

计机关、监察机关

的负责人批准，可

以先行登记保存，

并应当在7日内及时

作出处理决定。在

此期间，当事人或

者有关人员不得销

毁或者转移证据。

第二十四条 对被

调查、检查单位或

者个人正在进行的

财政违法行为，财

政部门、审计机关

应当责令停止。拒

不执行的，财政部

门可以暂停财政按

款或者停止拔付与

财政违法行为直接

60日内依法

向济宁市兖

州区人民政

府行政复议

办公室申请

行政复议，

或者在6个月

内向济宁市

兖州区人民

法院或任城

区人民法院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

鱼台县人民

法院任一人

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

,有权封存有关资料

和违反国家规定取得

的资产；对其中在金

融机构的有关存款需

要予以东结的，应当

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审计机关对被审计

单位正在进行的违反

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

、财务收支行为，有

权予以制止；制止无

效的，经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审计机关负责

人批准，通知财政部

门和有关主管机关、

单位暂停拨付与违反

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

、财务收支行为直接

有关的款项，已经拔

付的，暂停使用。”

a

有关的款项，已经

按付的，责令其暂

停使用；审计机关

可以通知财政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主管

部门暂停财政拔款

或者停止拔付与财

政违法行为直接有

关的款项，已经拔

付的，责令其暂停

使用，财政部门和

其他有关主管部门

应当将结果书面告

知审计机关。


